
- 1 - 
 
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藝文暨民俗節慶補助 

核銷注意事項（113 年度適用） 

 

 依據「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藝文暨民俗節慶補助要點」辦理，經費概算表之經費

項目僅供參考，受補助單位得視實際需要自行增減，以符實需。 

112.11.23 

編號 項目 編列注意事項 
核銷檢附資料 

及注意事項 

1 
臨時 

僱工費 

1. 臨時人員應以每日工作 8 小時、薪資並

不得低於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告之基

本工資規定，臨時人員費用以不超過補

助款 1/3 為原則。 

2. 每人每日(8小時)以新臺幣（以下同）

1,464 元為上限，超過部份由受補助單

位自籌。 

3. 受補助單位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，以及

其負責人，不得支領臨時僱工費。 

4. 使用於調查、資料蒐集、訪談等情形。 

5. 領有臨時僱工費人員，相同時段不可再

領出席費或鐘點費。 

1. 領據或印領清冊。 

2. 出勤簿。 

2 鐘點費 

1. 內聘講師（例如協會內部人員）鐘點費

每小時不得超過 1,000 元。 

2. 外聘講師鐘點費每小時不得超過 2,000

元。 

3. 長期性研習講師鐘點費建議每小時編

列 400～800 元為原則。  

4. 協助教學人員不得支領助理講座鐘點

費，同一課程同一時段以 1 位講師為原

則，倘有 2 位以上講師，需詳述原因。 

5.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及所屬機關人員受

邀擔任受補助單位授課講師之鐘點

費，依內聘講座標準支給。 

6. 搭配演講、工作坊、研習、教育訓練、  

培訓等，請認列鐘點費。 

1. 領 據 或 印 領 清

冊。 

2. 課程（活動）表。 

3. 請於領據內註明

內、外聘與講座

現職服務單位、

授課名稱。 

4. 同時段多人領取

時，請註明原因。 

3 出席費 

1. 聘請專家學者出席，作為計畫諮詢、  

審查用途（非課程講師費）。 

2.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及所屬機關人員、受

補助單位人員不得支領出席費。 

1. 領據或印領清冊。 

2. 會議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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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項目 編列注意事項 
核銷檢附資料 

及注意事項 

3. 每人每場次最高 2,500 元，會議時段不

可與課程重疊。 

4 印刷費 
以辦理活動目的為限，不得辦理非必要之

文宣印製。 

1.收據或統一發票。 

5 誤餐費 

1. 每人每餐不得超過 100 元。 

2. 桌餐與風味餐以誤餐費標準，每人 100

元為補助上限，其餘部分由受補助單位

自籌。 

3. 不得使用協會收據。 

1. 免用統一發票收

據或統一發票。 

2. 課程（活動）表。 

6 
場地 

布置費 

以辦理活動目的為限，不得購買非必要之

用品 

收據或發票，必要時

提供佐證資料。 

7 導覽費 

1. 受補助單位內部人員導覽請以內聘鐘

點費標準列計，半天不得超過 2,000 元。 

2. 外部人員每小時最高 800 元，半天最高

1,600 元。 

1. 領據或印領清冊。 

2. 課程（活動）表。 

8 茶水費 

1. 每人每場不得超過 20 元。 

2. 請儘量不要購買瓶裝水，以自備容器為

原則。 

1. 收據或統一發票。 

2. 課程（活動）表。 

9 材料費 
以辦理活動目的為限，不得購買非必要之

用品。 

收據或統一發票。 

10 保險費 
保險費收據要保人應為提案單位，不得以

個人名義加保。 

檢附保險收據正本及

保單影本。 

11 雜支 
不得超過補助經費 5％，超過部分由受補

助單位自籌 

收（領）據或統一發

票。 

12 訪談費 

1. 受訪談耆老、達人可支領訪談費，每人

每場以 1,600 元為限。 

2.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及所屬機關人員、受

補助單位人員不得支領。 

1. 領 據 或 印 領 清

冊，並於領據註明

受領人專業經歷。 

13 

撰稿費、 

翻譯費、 

編輯費、 

設計費 

1. 支領標準不得超過下列限額： 

(1) 撰稿費每字 0.68 元。 

(2) 翻譯費每字 2 元。 

(3) 編輯費及設計費則視案件專業程度

核實支給。 

2. 委由受補助單位以外人員或機構撰述

者，始得支給撰稿費，經受補助單位人

員撰述者，不得支給。 

3. 具領人為個人核銷時應檢附受領人簽

名領據或印領清冊，並列入個人所得依

法辦理扣繳。  

1. 收（領）據或統

一發  票。 

2. 請於收（領）據

或印領清冊載明

稿件名稱、完稿

字數等事項。 

3. 完 稿 之 稿 件 影

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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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項目 編列注意事項 
核銷檢附資料 

及注意事項 

14 

主持費、 

攝(錄)影

費 

1. 本項視案件專業程度核實支給。 

2. 委由受補助單位以外人員或機構執行

者，始得支給本項經費，經受補助單

位人員執行者，不得支給。 

1. 領 據 或 印 領 清

冊，並於領據註明

受領人專業經歷。 

不予補助 

1. 資本門：如各項單價 1 萬元以上之設備（如電腦、照相機、

攝影機、錄音機、錄影機、通訊設備、網路設備、燈光、音

響等）、器材、各項電腦軟體及硬體設施等購置及施作。 

2. 交通費、文創品、紀念品費、郵電費、伴手禮、獎品、獎金

等、固定租金、流水席等費用。 

3. 其他非僅供本活動使用之購置，如：網站建置、公共設施或

房屋建築。 

4. 本補助款對於受補助單位之負責人及單位成員固定薪資經費

不予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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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憑證應注意事項 

（一） 統一發票（手開式三聯式或二聯式發票） 

1. 發票上應填妥買受人全銜（協會全名）及統一編號。 

2. 品名、數量、單價應確實填寫，總計金額應符合數量乘上單價之合計。 

3. 若發票有塗改時，請加蓋店家負責人私章，但若是大寫金額錯誤時，

務必請店家重開。 

4. 三聯式發票，請將扣抵聯及收執聯一併貼於黏存單上核銷，缺一不可。 

 

（二） 收銀機統一發票 

1. 發票上應請店家繕打上買受人（協會）統編，若無打上統編者，請店

家補蓋發票章於發票上，並寫上買受人之統編。 

2. 發票上之品名若為貨號而無中文品名者，請經辦人以原子筆寫上中文

品名並簽名或蓋章；若發票後有附上估價單或明細者，則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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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（小規模店家開立之收據） 

1. 填妥買受人名稱全銜，請勿自行刻章蓋上。 

2. 填妥實際交易時間（含年、月、日）。 

3. 收據上需蓋店舖章，其店舖章上需有店家統一編號，若無則請書寫於

店章旁空白處（無申請統一發票編號之店家提供之收據無法辦理核

銷）。 

4. 填妥品名、規格、數量、單價及金額，數量乘單價後應等於總額。 

5. 單據上的單價、數量要標示清楚，不要只寫一批（若數量一定要寫「一

批」，後請附上廠商估價單，於估價單上標示詳細之品名、單價、數量）。 

 

 

要有統編 

可免蓋負責

人私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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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農（漁、牧）民出售農（漁、牧）產品收據 

1. 填妥買受人（協會）全銜及統編，請勿自行刻章蓋上。 

2. 填妥實際交易時間（含年、月、日）。 

3. 收據上應蓋農民個人私章，並填上身份證字號及地址。 

4. 填妥品名、規格、數量、單價及金額，數量乘單價後應等於總額。 

5. 單據上的單價、數量要標示清楚，不要只寫一批（若數量一定要寫「一

批」，後請附上明細，詳列品名、單價、數量）。 

6. 購買項目應為未經加工之生鮮農、林、漁、牧產物、副產物(例如:花卉、

高麗菜)，請勿填寫材料費等非屬未經加工之生鮮農、林、漁、牧產物、

副產物之品項。。 

 

農（漁、牧）民出售農（漁、牧）產品收據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購貨商號名稱  住 

址 
 

統一編號           

品    名 箱 數 盒 數 單 價 金 額 備   註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合計新台幣(中文大寫)：  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  角  分 

農（漁、牧）民姓名 住 

址 
 

國民統一身分證編號 

蓋章  

本收據之農民身分確實無誤，若有不實者願依法受罰。 

附 

註 

依據財政部 68.11.2 台財稅第三七六六五號函：自 68 年 11 月 16 日起，凡農民

出售其本身所生產、補獲或畜養之農林漁牧產品所出具之收據，一律免納印花

稅，農民資格之鑑定標準，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三款及該條例施行細則第

二條第一款規定係指直接操作或經營農業生產之自然人。 

 

（五） 宮廟感謝狀 

場地租借等營業行為非屬宮廟合法登記之營業項目，不得作為核銷憑證。 

 


